
额尔古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能源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主管
部门

检查事项名称

实施检查依据 检查主
体（实
施层
级）

承办
机构

检查
对象

检查
内容

检查
标准

检查
方式

检查频
次上限

专项检
查计划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
规章

地方性
法规

政府
规章

1
自治区工

信厅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
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
部门，依法对从事监控
化学品生产、经营、使
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
控化学品有关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
理条例》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四十条。

自治区本
级、盟市
级、旗县
级

工信厅、盟市
工信局、旗县

工信局

监控化学品
生产经营企

业
监控化学品

现场检查
与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不开展 无

2
自治区工
业和信息

化厅
工业节能监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
过，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
订，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修订；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修订）第十二条、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一条、第
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
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节能
监察办法》（2022年工业和
信息化部令第58号）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自治区级、盟
市级、旗市区
级工信部门，
自治区工业节
能监察中心、
盟市节能监察
机构、旗县节
能监察机构

重点用能企
业（非能源
类）、第三
方服务机构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质量、国家明
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设立能源
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
、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信息质量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数据真实、完整
、准确，节能管理制度健全，节能
措施落实到位、能源利用效率较

高，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不属于国
家明令淘汰范围，单位产品能耗达
到国家限额标准限定值（三级指

标）及以上，设立能源管理岗位、
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从事节能咨
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
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

现场检查
与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一年一次
开展2025
年工业节
能监察

3
自治区工

信厅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
统生产者是否按照国务
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的规定为其生产的无
人驾驶航空器设置唯一

产品识别码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
条例》（国务院  中央军委 令 
第761号）第九条、第四十五条

1.《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
产管理若干规定》（工业和
信息化部令第66号）第三条
、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
。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自治区级、盟
市级、旗市区
级工信部门

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
统生产者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生产者
是否按照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的规定为其生产的无人驾
驶航空器设置唯一产品识别码

1.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生产者
应当按照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的规定在其生产的无人驾驶航
空器机体设置唯一产品识别码。
2.唯一产品识别码报工业和信息化
部备案

现场检查
与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4

内蒙古自
治区工业
和信息化

厅

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
业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民用爆炸物品安
全管理条例》
（2006年国务院令
第466号公布，
2014年《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
施办法》（2018年工业和信
息化部令第49号）第十九条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自治区级、盟
市级、旗市区
级工信部门

民用爆炸物
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 现场检查 12次/年

5

内蒙古自
治区工业
和信息化

厅

对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
业销售民用爆炸物品行

为的监督管理

《民用爆炸物品安
全管理条例》
（2006年国务院令
第466号公布，
2014年《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
施办法》（2006年国防科学
技术工业委员会令第18号，
201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29号修订）第四条、第二十
四条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自治区级、盟
市级、旗市区
级工信部门

民用爆炸物
品销售企业

销售民用爆炸物品行为 现场检查 12次/年



6
自治区工
业和信息

化厅

对权限内投资建设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企业及相
关责任人员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
国务院令第673号）第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投资
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
(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4号）第八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第2号）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自治区级、盟
市级、旗市区
级工信部门

企业及相关
责任人员，
核准机关、
备案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

项目开工前是否依法取得核准批
复或者办理备案手续，并在开工
后是否按照核准批复文件或者备

案内容进行建设。

在线监
测，现场

核查

项目开工
后至少开
展一次现
场检查

7
自治区工
业和信息

化厅

对本地区食盐、非食盐
的生产加工、经营和供

应的监督检查

【行政法规】《食
盐专营办法》
（2017年12月26日
国务院令第696号
修订）、【行政法
规】《食盐加碘消
除碘缺乏危害管理
条例》（1994年8
月23日国务院令第
163号发布 根据
2017年3月1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和废
止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盟市级、
旗县级

盟市级、旗市
区级食盐主管

部门

食盐、非食
盐的生产加
工、经营和
供应主体

1.对食盐的生产和批发销售进行
管理；
2.对食盐的储备管理；
3.对工业用盐等非食用盐的管
理，防止非食用盐流入食盐市
场；
4.加强对食盐生产、批发企业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信用管理。

1.《食盐专营办法》中第二章食盐
生产、第三章食盐销售、第四章食
盐的储备和应急管理、第五章监督
管理、第六章法律责任；
2.《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
条例》中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告》（2023年 第20号）中《
食盐定点企业规范条件》《食盐定
点企业规范管理办法》

《食盐专
营办法》
《食盐加
碘消除碘
缺乏危害
管理条例
》中未明
确规定，
开展现场
检查、“
双随机一
公开”检

查

《食盐专
营办法》
《》《食
盐加碘消
除碘缺乏
危害管理
条例》中
未明确规

定

无

8
自治区工
业和信息

化厅

对自治区境内所有从事
甘草、麻黄草收购的组

织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　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
决定》修正）第六十一条、第六

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公布<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
设定的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2023年
版）>的通知》
（国办发〔2023〕
5号）中第66条
【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禁止采
集和销售发菜制止
滥挖甘草和麻黄草
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00〕13
号）中“二、严格
管理，制止滥挖甘
草和麻黄草、(三)
实行甘草和麻黄草
专营、许可证管理
制度。”
【自治区部门规范
性文件】《内蒙古
自治区麻黄草收购
许可证管理办法》
（2023年5月12日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
和信息化厅印发）

《内蒙古
自治区禁
毒条例》
（2022年
7月28日
内蒙古自
治区第十
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
通过 自
2022年10
月1日起
施行）第
二十二条 
第五十七

条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自治区级、盟
市级、旗市区
级工信部门

对自治区境
内所有从事
甘草、麻黄
草收购的组
织

一、申请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
证的单位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誉，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并
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固定专用与甘草、麻
黄草收购规模相适应的储存设
施，且储存区域具备必要的安全
监控和防盗防火装置；
（二）制定甘草、麻黄草购销、
出入库管理和岗位责任制度，具
有针对甘草、麻黄草丢失及流向
异常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
案；
（三）具备必要的中药材质量管
理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
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取得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
证的单位开展甘草、麻黄草收购
、销售活动时，应当遵守下列规
定：
（一）严格在收购许可证规定的
收购区域范围内收购，必须向甘
草、麻黄草采集证的持有者收
购，对无证或者超过核定采挖量
采挖的甘草、麻黄草一律不得收
购。
（二）建立甘草、麻黄草出入库
和购销台账记录，做到帐货相

一、申请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证
的单位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无
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并具备下列
条件:
（一）具备固定专用与甘草、麻黄
草收购规模相适应的储存设施，且
储存区域具备必要的安全监控和防
盗防火装置；
（二）制定甘草、麻黄草购销、出
入库管理和岗位责任制度，具有针
对甘草、麻黄草丢失及流向异常等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
（三）具备必要的中药材质量管理
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
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取得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证
的单位开展甘草、麻黄草收购、销
售活动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格在收购许可证规定的收
购区域范围内收购，必须向甘草、
麻黄草采集证的持有者收购，对无
证或者超过核定采挖量采挖的甘草
、麻黄草一律不得收购。
（二）建立甘草、麻黄草出入库和
购销台账记录，做到帐货相符，并
至少保存三年。
（三）进行甘草、麻黄草销售时应
当严格审核购买单位的资质，只能

现场检查
与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每年换证
前至少检
查1次，
无上限要

求

无

9
自治区工

信厅

对稀土的开采、冶炼分
离、金属冶炼、综合利
用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稀土管理条例
》（2024年国务院令第785号）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自治区级、盟
市级、旗市区
级工信部门

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

稀土的开采、冶炼分离、金属冶
炼、综合利用等活动

现场检查
与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10
呼伦贝尔
市能源局

对电力企业的监督检查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能 源 法 》
（2024年11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过）第六十三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8年12
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三次
修正）第五十六条。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呼伦贝尔市能
源局、各旗市
区能源行业主
管部门

电力企业 电力行业安全生产

《内蒙古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
力安全隐患治理监督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规范及相关文件规定
。

现场检查 2

11
呼伦贝尔
市能源局

对油气长输管道企业的
监督检查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能 源 法 》
（2024年11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过）第六十三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
法》（2010年6月25日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通过）第五条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呼伦贝尔市能
源局、各旗市
区能源行业主
管部门

油气长输管
道企业

油气长输管道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
保护法》《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天然
气管道保护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及相关文件规定

现场检查
与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2

12
呼伦贝尔
市能源局

对煤炭企业的生产建设
秩序检查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煤 炭 法 》
（2016年修正）第五十四条。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呼伦贝尔市能
源局、各旗市
区能源行业主
管部门

煤炭企业 生产建设秩序 现场检查 1 1

13
呼伦贝尔
市能源局

对煤炭企业的智能化建
设运行检查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煤 炭 法 》
（2016年修正）第五十四条。

自治区级
、盟市级
、旗市区

级

呼伦贝尔市能
源局、各旗市
区能源行业主
管部门

煤炭企业 煤矿智能化建设运行检查

现场检查
与非现场
检查相结

合


